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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GB/T 1.1的规则编制起草。

本标准由佛山市照明灯具协会和佛山市南海区照明行业协会共同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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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钰创合成光电技术有限公司、江苏太平洋石英股份有限公司、佛山胜马科技有限公司、佛山市思特尔

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佛山市南海区永轩达光电有限公司、佛山市信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佛山市水晶岛

休闲设备有限公司、佛山市俊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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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豪、杜勇红、谢健、黄鹏、周于胜、陆鉴河、马宝荣、张志坚、张正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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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用及类似用途可移式紫外线消毒器通用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额定电压不超过250V的单相家用及类似用途可移式紫外线消毒器的分类、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包装、运输和储存。

本标准适用于以波长范围200-285nm紫外线辐射为主要杀菌因子的家用及类似用途可移式紫外线消

毒器（以下简称消毒器）。本标准覆盖的消毒器包括但不限于俗称为台式紫外线消毒器（灯）、手持式

紫外线消毒器（棒）、车载紫外线消毒器、便携式紫外线消毒器、浸没式水族紫外线消毒器（棒）产品。

本标准所涉及的各种消毒器存在的普通危险，是在住宅内和住宅周围环境中所有的人可能会遇到

的。

本标准所涉及的消毒器不适用GB 28235-2020 紫外线消毒器卫生要求中所涉及的产品要求。

本标准并未涉及：

——无人照看的幼儿和残疾人使用器具时的危险；

——幼儿玩耍器具的情况。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2828.1-2012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第1部分：按接收质量限(AQL)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计划

GB 4706.1-2005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第1部分:通用要求

GB/T 5013.4-2008 额定电压450 /750V及以下橡皮绝缘电缆第4部分:软线和软电缆

GB 7000.1-2015灯具第1部分：一般要求与试验

GB 7000.204-2008 灯具第2-4部分：特殊要求可移式通用灯具

GB/T 19258-2012 紫外线杀菌灯

GB 28232-2020 臭氧消毒器卫生要求

GB 28235-2020 紫外线消毒器卫生要求

GB/T 28795-2012冷阴极紫外线杀菌灯

CIE S025:2015 LED灯，LED灯具和LED模块测量方法( Test Method for LED Lamps,LED Luminaires

and LED Modules)

HJ 2522-2012 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紫外线消毒装置

WS/T 628-2018 消毒产品卫生安全评价技术要求

健康相关产品命名规定卫生部（卫法监发[2001]109号）

消毒产品标签说明书管理规范（2005年版）卫生部（卫监督发〔2005〕426号）

3 术语和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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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紫外线光源 ultraviolet light source

消毒器中用来发射紫外线辐射的发光体。主要包括热阴极紫外线杀菌灯（以下简称紫外线杀菌灯）、

冷阴极紫外线杀菌灯、UVC-LED。

3.2

可移式紫外线消毒器 portable ultraviolet appliance of disinfection

由紫外线光源、镇流器或驱动电源、结构件以及其他附件组成的可移动的消毒器具。

3.3

额定电压 rated voltage

由制造商规定的消毒器的电源电压，单位为V。

3.4

额定功率 rated power

消毒器在规定的工作条件下其特定的功率数值，该值及条件由制造商规定，单位为W。

3.5

紫外线辐射通量 ultraviolet radiation flux

以紫外线辐射的形式发射、传播或接收的功率,单位为W。

3.6

紫外线辐射照度 ultraviolet irradiance

表述投射到包含该点的面元上的紫外辐射通量除以该面元面积的物理量，单位为W/m
2
或μW/cm

2
。

3.7

紫外线辐射防护级别 protection level against ultraviolet radiation

对于紫外线光源工作时发出的紫外线辐射可能直接照射人或动物的消毒器，按照其提供的防止意外

情况下消毒器产生的紫外线辐射对人或动物造成伤害的防护措施的不同，将消毒器紫外线辐射防护分为

1级、2级、3级三个级别。

4 分类

4.1 紫外线辐射防护

按紫外线辐射防护等级分为1级、2级、3级。

1级紫外线辐射防护是指消毒器具有可关闭电源的开关，并提供用于延时开启消毒器紫外线光源，

定时关闭消毒器紫外线光源的控制器以及用于提醒警告的蜂鸣器。

2级紫外线辐射防护是指消毒器提供用于防止正在工作中的紫外线光源对误进入消毒场所的人或动

物造成伤害的装置（重力开关、微动开关、磁感应开关、接近开关、光电传感器、红外传感器、雷达传

感器等）来终止紫外线光源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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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级紫外线辐射防护是指消毒器除具有2类紫外线辐射防护外，还提供与其他智能家居产品进行互联

从而智能判断有人或动物进入紫外线光源正在工作中的消毒场所，从而终止紫外线光源的工作，以此进

一步增加紫外线辐射对人或动物的意外伤害的防护。

4.2 电击防护

在电击防护方面，消毒器按GB 4706.1-2005分为Ⅰ类、Ⅱ类、Ⅲ类。

4.3 紫外线辐射防护

在紫外线辐射防护方面，消毒器分为1级、2级、3级。

5 要求

5.1 安全要求

5.1.1 一般要求

GB 4706.1-2005的第4章适用。

5.1.2 防水要求

用于与水体接触的消毒器的防水等级应不低于IPX8。

5.1.3 标志和说明

5.1.3.1 GB 4706.1-2005 的第 7 章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5.1.3.2 每台消毒器上应有下列清晰牢固的标志：

a) 制造商名称或商标；

b) 产品型号；

c) 输入电压和额定功率；

d) 紫外线辐射防护级别标识（如以下警告语标识样例图示）

e) 适用时，防触电保护符号（Ⅱ类器具符号，或Ⅲ类器具符号）；

f) 适用时，IP 等级数字，IP20 及以下不需要标注；

g) 安全警示语或安全警示标识（含汞或预防紫外线辐射照伤）。

警告标识样例：

警告语标识样例：

5.1.3.3 对于 1 级紫外线辐射防护消毒器警告的标志的高度应至少为 10mm，对于 2 级和 3 级紫外线辐

射防护消毒器警告的标志的高度应至少为 5mm，在器具安装或摆放就位后，该警告应是可见的。

5.1.3.4 产品标志（标签或铭牌）和说明书应符合健康相关产品命名规定和消毒产品标签说明书管理

规范的有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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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5 使用说明书应请清楚地给出正确使用消毒器的有关事项，其应包含下述内容：

----指出下述人不要使用UV消毒器：无人照看的幼儿、未成年人、身体机能受限的残疾人（如盲人）；

----对于工作时发出的紫外线辐射可能直接照射到人（或家中宠物）的消毒器，应指出消毒器应在

无人（或家中宠物）的情况下使用；

----对于工作时发出的紫外线辐射可能长时间直接照射有机物类物品的消毒器，应指出长时间的紫

外线辐射可能导致物品的变色、加速老化，应避免消毒器直接照射昂贵的衣物、饰品、字画等物品；

----有关预期辐照作用距离（或照射面积）的说明；

----推荐的辐照作用时间；

----标称的目标微生物杀灭对数值或杀灭率；

----指出在定时器、传感器出现故障或辐射部件（仅针对采用汞放电紫外线灯和冷阴极紫外线灯）

破裂时，一定不要使用本消毒器,破碎的汞放电紫外线灯按照有毒有害垃圾处置；

----标识出可能影响紫外线辐射的替代部件（如反射器或过滤器）；

----装有可更换的UV辐射部件的器具应标明推荐使用的辐射部件类型，指出消毒器所用紫外线光源

的数量及单个紫外线光源的功率，采用数量×功率的方式标注，例如，所用紫外线灯：1×36W。

----标识出可更换的UV辐射部件，并说明只能用消毒器上标明的UV辐射部件类型进行替换，或者指

出必须在接受了经授权的专业人员的建议后才能对灯泡进行更换；

----标识出在特定的距离之外即使人和动物接受特定时间的由消毒器辐射出的紫外线辐射也不会

造成对人和动物的辐射伤害；

----由于紫外消毒器所用紫外线光源的特性，其紫外线辐射照度（或紫外线辐射通量）会随着工作

时间的增加而有所下降，为此，为了更好地指导产品设计和产品应用，制造商应提供产品的紫外线辐射

照度（或紫外线辐射通量）在预期寿命期内随时间变化的曲线说明。

----标识出紫外线辐射可导致对皮肤及眼睛的损害。这种生物效应取决于辐射的类型，强度，剂量

以及个体皮肤及眼睛的敏感性，如不慎接受过量的紫外线辐射造成不适，请立即就医；

----对于工作时除产生紫外线辐射外还同时产生臭氧的消毒器，还应标识出GB 28232-2020第10章

第10.2款中的内容；

----对于除采用以C波段紫外线辐射为主要杀菌因子外，还复合使用其他杀菌因子（臭氧、光触媒、

负离子、静电等）的消毒器，应标识出所用其他杀菌因子相关的使用注意事项；

----紫外线杀菌器的紫外线光源通常采用透紫外线辐射性能良好的玻璃材料，为确保消毒效果，应

标识出使用时应保持输出紫外辐射的玻璃表面洁净，建议在紫外灯不工作时对灯管进行必要的清洁，清

洁时使用柔软干净的无棉布沾取酒精擦拭灯管表面。

----鉴于紫外线辐射容易造成对人眼睛和皮肤造成伤害，为避免操作过程中意外造成紫外线辐射，

可选择佩戴护目镜和穿着可遮挡紫外线辐射的衣物。

5.1.4 对触及带电部件的防护

GB 4706.1-2005的第8章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注：在更换紫外线光源过程中要符合GB 7000.1-2015第8章的相关要求，除非使用说明书指出禁止用户自行更换且

更换时需要工具。

5.1.5 输入功率和电流

5.1.5.1 GB 4706.1-2005 的第 10 章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5.1.5.2 消毒器的输入功率对额定输入功率的偏离不应大于+10%。

5.1.6 发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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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4706.1-2005的第11章适用。

5.1.7 工作温度下的泄漏电流和电气强度

GB 4706.1-2005的第13章适用。

5.1.8 瞬态过电压

GB 4706.1-2005的第14章适用。

5.1.9 耐潮湿

GB 4706.1-2005的第15章适用。

5.1.10 泄露电流和电气强度

GB 4706.1-2005的第16章适用。

5.1.11 变压器和有关电路的过载保护

GB 4706.1-2005的第17章适用。

5.1.12 耐久性

GB 4706.1-2005的第18章适用。

5.1.13 非正常工作

GB 4706.1-2005的第19章适用。

5.1.14 稳定性和机械危险

GB 4706.1-2005的第20章适用。

5.1.15 机械强度

GB 4706.1-2005的第21章适用。

5.1.16 结构

5.1.16.1 GB 4706.1-2005 的第 22 章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5.1.16.2 对于放置于平面支撑面的可移式消毒器，应有足够的平稳度，其应符合 GB 7000.204-2008

第 6.3 条的规定。

5.1.16.3 对工作时可能暴露在紫外线辐射下的结构件，工作时经紫外线辐射后仍应具有足够的强度。

5.1.16.4 对于浸没式紫外线水消毒器与水体接触并保持水密的套管应采用紫外线辐射透射率不低于

80%的玻璃材料。

5.1.17 内部布线

GB 4706.1-2005的第23章适用。

5.1.18 元件

5.1.18.1 GB 4706.1-2005 的第 24 章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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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8.2 对于采用紫外线杀菌灯作为紫外线光源的消毒器，如果流经灯座或镇流器端子的电流超过额

定值，则端子应符合 GB 7000.1-2015 的 15.6。试验电流是器具在额定电压下工作时被测电流的 1.1 倍。

5.1.19 电源连接和外部软线

5.1.19.1 GB 4706.1-2005 的第 25 章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5.1.19.2 对于工作时可能暴露在紫外线辐射下的电源软线应为氯丁橡胶护套线，且规格不轻于普通氯

丁橡胶护套线（GB/T 5013.4-2008 的 YZW 线）。

5.1.20 外部导线用接线端子

GB 4706.1-2005的第26章适用。

5.1.21 接地措施

GB 4706.1-2005的第27章适用。

5.1.22 螺钉和连接

GB 4706.1-2005的第28章适用。

5.1.23 电气间隙、爬电距离和固体绝缘

GB 4706.1-2005的第29章适用。

5.1.24 耐热和耐燃

GB 4706.1-2005的第30章适用。

5.1.25 防锈

GB 4706.1-2005的第31章适用。

5.2 紫外性能

5.2.1 紫外线辐射照度

消毒器的紫外线光源的紫外线辐射照度应不低于制造商标称值的93%。

5.2.2 紫外线辐射通量

消毒器的紫外线光源的紫外线辐射通量应不低于制造商标称值的93%。

5.3 消毒效果

在按照制造商提供的工作条件下，消毒器对目标微生物的杀灭对数值或杀灭率应不低于制造商的标

称值。目标微生物的检验项目选择可参照WS/T 628-2018 附录D中微生物杀灭试验的要求。

6 试验方法

6.1 安全要求

6.1.1 一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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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4706.1-2005第4章的符合性检验方法适用。

6.1.2 防水要求

GB 4706.1-2005的第 15章的符合性检验方法适用。

6.1.3 标志和说明

产品标志的正确性和清晰度用目视法检查，产品标志的牢固度采用GB 4706.1-2005中7.14条的方法

检验其符合性，说明书的符合性用目视法检查。

6.1.4 对触及带电部件的防护

GB 4706.1-2005的第8章的符合性检验方法适用。

6.1.5 输入功率和电流

试验应在环境温度25±2℃，相对湿度最大为65%的环境条件下进行，按GB 4706.1-2005第10章的要

求进行测试。

6.1.6 发热

GB 4706.1-2005第11章的符合性检验方法适用。

6.1.7 工作温度下的泄漏电流和电气强度

GB 4706.1-2005第13章的符合性检验方法适用。

6.1.8 瞬态过电压

GB 4706.1-2005第14章的符合性检验方法适用。

6.1.9 耐潮湿

GB 4706.1-2005第15章的符合性检验方法适用。

6.1.10 泄漏电流和电气强度

GB 4706.1-2005第16章的符合性检验方法适用。

6.1.11 变压器和有关电路的过载保护

GB 4706.1-2005第17章的符合性检验方法适用。

6.1.12 耐久性

GB 4706.1-2005第18章的符合性检验方法适用。

6.1.13 非正常工作

GB 4706.1-2005第19章的符合性检验方法适用。

6.1.14 稳定性和机械危险

GB 4706.1-2005第20章的符合性检验方法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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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5 机械强度

GB 4706.1-2005第21章的符合性检验方法适用。

6.1.16 结构

6.1.16.1 GB 4706.1-2005 第 22 章的符合性检验方法适用。

6.1.16.2 对于放置于平面支撑面的可移式消毒器，GB 7000.204-2008 第 6.3 条规定的符合性检验方

法适用。

6.1.16.3 对工作时可能暴露在紫外线辐射下的结构件，采用在紫外辐射照度不低于 20000μw/cm2 的

254nm 紫外线辐射条件下工作 100 小时后目测结构件应不发生脆断的方法检验其符合性。

6.1.17 内部布线

GB 4706.1-2005第23章的符合性检验方法适用。

6.1.18 元件

GB 4706.1-2005第24章的符合性检验方法适用。

6.1.19 电源连接和外部软线

GB 4706.1-2005第25章的符合性检验方法适用。

6.1.20 外部导线用接线端子

GB 4706.1-2005第26章的符合性检验方法适用。

6.1.21 接地措施

GB 4706.1-2005第27章的符合性检验方法适用。

6.1.22 螺钉和连接

GB 4706.1-2005第28章的符合性检验方法适用。

6.1.23 电气间隙、爬电距离和固体绝缘

GB 4706.1-2005第29章的符合性检验方法适用。

6.1.24 耐热和耐燃

GB 4706.1-2005第30章的符合性检验方法适用。

6.1.25 防锈

GB 4706.1-2005第31章的符合性检验方法适用。

6.2 紫外性能

6.2.1 紫外线辐射照度

在制造商给定的测试条件下，以紫外线杀菌灯作为紫外线光源的消毒器，其紫外线杀菌灯的紫外线

辐照度按GB/T 19258-2012附录A规定的方法测试，采用消毒器配套的驱动电源（或镇流器）；以冷阴极

紫外线杀菌灯作为紫外线光源的消毒器，其紫外线杀菌灯的紫外线辐照度按GB/T 28795-2012中6.6条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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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方法测试，采用消毒器配套的驱动电源（或镇流器）；以UVC-LED作为紫外线光源的消毒器，其UVC-LED

的紫外线辐射照度按附录A规定的方法测试。

6.2.2 紫外线辐射通量

6.2.2.1 以紫外线杀菌灯作为紫外线光源的消毒器，其紫外线杀菌灯的紫外线辐射通量按 GB/T

19258-2012 附录 B或 HJ 2522－2012 附录 C 规定的方法测试，采用消毒器配套的驱动电源（或镇流器）。

6.2.2.2以冷阴极紫外线杀菌灯作为紫外线光源的消毒器，其紫外线杀菌灯的紫外线辐照度按 GB/T

28795-2012 附录 D或 HJ 2522－2012 附录 C 规定的方法测试，采用消毒器配套的驱动电源（或镇流器）

6.2.2.3以 UVC-LED 作为紫外线光源的消毒器，其 UVC-LED 的紫外线辐射通量按附录 A规定的方法。

6.3 消毒效果

根据目标杀灭对象的不同，采用以下相应的试验方法进行消毒效果试验。

a) 空气消毒模拟现场试验参照 GB 28235-2020 附录 C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

b) 空气消毒现场试验参照 GB 28235-2020 附录 D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

c) 水消毒实验室微生物杀灭试验参照 GB 28235-2020 附录 E 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

d) 水消毒模拟现场试验和现场试验参照 GB 28235-2020 附录 F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

e) 物体表面消毒实验室微生物杀灭试验参照 GB 28235-2020 附录 G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

f) 物体表面消毒模拟现场试验和现场试验参照 GB 28235-2020 附录 H 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

7 检验规则

7.1 检验分类

检验分为例行试验、交收试验和型式试验。

7.2 例行试验

例行试验按GB 4706.1-2005附录A例行试验规定进行。

7.3 交收试验

交收试验的样本应从每日（批）生产的同一型号灯中均匀地抽取。交收试验应按GB/T 2828.1-2012

执行，其试验项目、抽样方案、检验水平及合格质量水平应符合表1规定。同时提交验收的同一型号产

品为一批。

表 1 交收试验的项目、抽样方案、检验水平及合格质量水平

序号 试验项目
验收条款

抽样方案 检查水平 AQL（%）
要求 试验方法

1 标志和说明 5.1.3 6.1.3

一次 S-2 6.5

2 输入功率和电流 5.1.5 6.1.5

3 泄漏电流和电气强度 5.1.10 6.1.10

4 紫外线辐射照度 5.2.1 6.2.1

5 紫外线辐射通量 5.2.2 6.2.2

7.4 型式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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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1 型式试验在产品定型确认时，当产品生产停产半年以上，再恢复生产时，产品的设计、工艺、

材料有重大变动时，主管部门提出型式试验要求时，都应进行型式试验。型式检验的试验项目、抽检数

量和合格判定数组应符合表 2 规定。

表 2 型式试验的试验项目、抽检数量和判定数组

序号 试验项目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样本大小 判定数组

1 一般要求 5.1.1 6.1.1

3 （0,1）

2 防水要求 5.1.2 6.1.2

3 标志和说明 5.1.3 6.1.3

4 对触及带电部件的防护 5.1.4 6.1.4

5 输入功率和电流 5.1.5 6.1.5

5 发热 5.1.6 6.1.6

6 工作温度下的泄漏电流和电气强度 5.1.7 6.1.7

7 瞬态过电压 5.1.8 6.1.8

8 耐潮湿 5.1.9 6.1.9

9 泄漏电流和电气强度 5.1.10 6.1.10

10 变压器和有关电路的过载保护 5.1.11 6.1.11

11 耐久性 5.1.12 6.1.12

12 非正常工作 5.1.13 6.1.13

13 稳定性和机械危险 5.1.14 6.1.14

14 机械强度 5.1.15 6.1.15

15 结构 5.1.16 6.1.16

16 内部布线 5.1.17 6.1.17

17 元件 5.1.18 6.1.18

18 电源连接和外部软线 5.1.19 6.1.19

19 外部导线用接线端子 5.1.20 6.1.20

20 接地措施 5.1.21 6.1.21

21 螺钉和连接 5.1.22 6.1.22

22 电气间隙、爬电距离和固体绝缘 5.1.23 6.1.23

23 耐热和耐燃 5.1.24 6.1.24

24 防锈 5.1.25 6.1.25

25 紫外线辐射照度 5.2.1 6.2.1

26 紫外线辐射通量 5.2.2 6.2.2

27 消毒效果 5.3 6.3

7.4.2 型式试验若不合格，则应停止生产和验收，直至新的型式试验合格后，才可恢复生产和验收。

8 包装、运输和储存

8.1 包装

产品包装应安全可靠，包装箱内应附有制造商产品合格证。包装盒和包装箱上应使用汉字注明

a) 制造商名称或注册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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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产品名称和型号；

c) 产品标准号；

d) 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号；

e) 其他符合 GB/T 191 规定的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8.2 运输

在避免受到机械损伤、不与腐蚀性物品一起、直接雨、雪淋袭的条件下运输。

8.3 储存

a) 储存环境应干燥、通风、阴凉、防火；

b) 堆放应整齐，存放标识清晰正确；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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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UVC-LED 紫外线辐射照度和紫外线辐射通量的测试方法

A.1 UVC-LED紫外辐射照度测试方法

A.1.1 测试条件

A.1.1.1 供电电源：采用消毒器配套的驱动电源。

A.1.1.2 环境温度范围：（25±1）℃

A.1.1.3 环境湿度范围：最大相对湿度不超过65 %

A.1.2 测试系统

A.1.2.1 UVC-LED辐射照度的测量需在辐射度测量台上进行。测量时，UVC-LED以及紫外辐照度计或者

紫外光谱辐射照度计要精确的安装在测试台上，UVC-LED至紫外光谱辐射照度计或者紫外辐照度计的信

号接收面的距离可以自由变化并可被准确测量，如图A.1 所示。

图 A.1 紫外线辐射照度测试系统

说明：

1——被测 UVC-LED；

2——定位台；

3——紫外光谱辐照度计或紫外辐照度计；

4——光学导轨；

5——光阑

A.1.2.2 在辐射度测量台的一端，被测UVC-LED安装在一个定位台上，以便对之进行旋转和在两个水平

方向进行平移，或对其高度、角度进行调整，应能上、下、左、右、俯、仰调节。台子另一端安装的是

紫外光谱辐照度计或者紫外辐照度计的取样端，它与被测UVC-LED的光轴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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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2.3 为避免杂散光误差，整个光度测量台通常需置于墙壁刷为黑色的暗室中，如果没有暗室，则

需要将光度测量台置于不透光的箱子中，箱子的所有内壁都要刷成黑色或贴上黑色丝绒布料。如图A.2

所示。

图 A.2 光学密封式紫外线辐射照度测量系统

说明：

1——基准十字；

2——光学导轨；

3——标尺；

4——光陷阱；

5——望远镜；

6——光阑；

7——紫外辐照度计或者紫外光谱辐照度计；

8——托架；

9——光学密封箱；

10——光阑

A.1.2.4 调整光阑位置，以保证不会有来自周围墙壁和物体的光线直接进入紫外光谱辐照度计，且UV

C-LED辐射也不会直接泄露到周围空间中。所有部件应尽可能是黑色，以屏蔽杂散辐射。随台距的不同，

一般会用到三个或三个以上光阑。

A.1.2.5 光学导轨应平直，其长度不小于1.5 m，其长度最小刻度为1 mm。

A.1.3 紫外光谱辐照度计

使用由国家认可的计量部门或者具有计量认证资质的机构标定的紫外光谱辐照度计测定。测量波长

应覆盖200nm-350nm。

A.1.4 紫外辐照度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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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使用紫外辐照度计替代紫外光谱辐照度计，响应波段应至少覆盖250 nm-350 nm。该紫外辐照度

计应由国家认可的计量部门或者具有计量认证资质的机构采用与待测UVC-LED具有相似光谱功率分布的

紫外辐射源校准。

A.1.5 基准电子驱动电源

采用相对应的基准电子驱动电源进行试验，基准电子驱动电源应符合制造商规定的要求。

A.1.6 测量步骤

a) 测量应按以下步骤进行：

b) 将受试 UVC-LED 固定在光学导轨上，UVC-LED 中部的水平法线通过紫外光谱辐照度计接收面中

心法线，UVC-LED 的发光片（如有的话）应垂直于光学轨道并与紫外光谱辐照度计接受面平行。

c) 将紫外光谱辐照度计探测头安装在光学导轨上，使紫外光谱辐照度计接收平面的中心法线与被

测灯中部的水平法线相重合。

d) 调节紫外光谱辐照度计探测头位置，使紫外光谱辐照度计的接收平面距被测 UVC-LED 表面距离

为 1000 mm ± 1 mm。

e) 使用 A.1.1 所述电源接通受试 UVC-LED，按照 UVC-LED 的特性正常点燃，并预热 10 min。

f) 待 UVC-LED 稳定后，控制紫外光谱辐照度计测量受试 UVC-LED，直接记录辐照度读数。

A.1.7 安全操作要求

在测试过程中，操作人员应采用有效措施，防止紫外线辐射使眼睛和人体裸露部分受到紫外线灼伤。

A.2 UVC-LED紫外线辐射通量测试方法

A.2.1 测试条件

A.2.1.1 供电电源：采用消毒器配套的驱动电源。

A.2.1.2 环境温度范围：（25±1）℃

A.2.1.3 环境湿度范围：最大相对湿度不超过65 %

A.2.2 电测仪表

仪表为真有效值型，基本无波形失真并且适合于工作频率。仪表的电压测量线路阻抗应不小于100

000 Ω，不使用时应断开。仪器的电流测量线路的电阻应尽可能低。如有必要，不使用时则应短路。测

量灯功率时，对功率表的自耗量不必校正(该线路连接在电流测量线路中灯的一侧)。测量紫外线辐射功

率时，电压表和功率表的测量电压线路应开路。

A.2.3 基准电子驱动电源

采用相对应的基准电子驱动电源进行试验，基准电子驱动电源应符合制造商规定的要求。

A.2.4 空间辐照度积分法

A.2.4.1 测量原理

A.2.4.1.1 采用空间辐照度积分法能够以得到基准级精度的UVC-LED的总辐射通量。其测量原理如图A.

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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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3 空间辐照度积分法测量辐射通量原理图

A.2.4.1.2 使用紫外探测器测量围绕被测UVC-LED的虚拟球面上各点的辐照度，并按照式A.1计算出总

辐射通量：

……………………………………（A.1）

式中：

Φ�——总辐射通量；

R——虚拟球面半径；

(�,�)——空间角，如图A.3所示。

A.2.4.2 分布辐射度计

分布辐射度计的角度扫描范围应覆盖UVC-LED发射光的所有空间角度，角度精度优于0.5°。

A.2.4.3 探测器

使用由国家认可的计量部门或者具有计量认证资质的机构标定的紫外光谱辐照度计或者辐照度计。

紫外光谱辐照度计应覆盖200 nm-350 nm波长范围，带宽（半峰带宽）和扫描间隔应不超过2nm，波长准

确度优于0.2nm。辐照度计应由国家认可的计量部门或者具有计量认证资质的机构采用与待测UVC-LED

具有相似光谱功率分布的紫外辐射源校准；或者辐照度计的绝对响应度经国家认可的计量部门或者具有

计量认证资质的机构标定，并且被测UVC-LED的相对光谱功率已知，即能够通过计算得到辐照度计对

UVC-LED的辐照度绝对响应。

A.2.4.4 测量步骤

将被试UVC-LED灯夹持在分布辐射度计上，使UVC-LED的发光中心置于分布辐射度计的旋转中心。按

照规定点燃UVC-LED，应点燃至少30min，当在至少15min内其光输出和电功率的最大读数和最小读数间

的差异小于最小读数的0.5%时，认为其已经达到稳定。启动分布辐射度计，以足够小的角度间隔测量虚

拟球面上的辐照度，平面间角度间隔一般为5°，平面内的角度间隔一般为1°，当被试UVC-LED尺寸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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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或者光束角较窄时，应采用更小的屏幕间隔和角度步长，以保证照度分布的取样完整性。根据式（A.1）

计算出总辐射通量。

A.2.5 积分球法

A.2.5.1 测试系统

积分球测量系统应符合图A.4所示。

图 A.4 紫外辐射通量测量系统

A.2.5.2 积分球

积分球内部应为无荧光的漫反射涂层。被测UVC-LED可置于球心采用4π测量几何或者置于球侧采用

2π测量几何。

A.2.5.3 探测器

辐射通量探测器应为紫外光谱辐射计（测量波长应至少范围覆盖200 nm-350 nm）。

A.2.5.4 紫外线辐射通量标准灯

测量UVC-LED的辐射通量时要选用与待测UVC-LED光谱分布和空间辐射分布相似的UVC辐射通量标准

灯。

A.2.5.5 测试步骤

采用UVC辐射通量标准灯定标积分球系统后，将被测UVC-LED置于积分球的样品固定位置实施测量，

必要时应采用辅助灯进行自吸收系数的校正，校正方法参见CIE S025: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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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紫外线消毒器辐射剂量设计和应用指南

在消毒器产品设计和使用时应确保目标微生物能够接受足够的紫外线辐射剂量，以达到消毒的效

果。

出于快速简易估算指导设计和应用的目的，本附录给出一种经验性的、实用、简便的方法，近似地

将紫外线辐射剂量简化为目标微生物接受到的紫外线辐射照度和目标微生物接受辐照时间的乘积（当一

个灯以上时，必须每个灯的辐射照度乘以时间之和），消毒器所用紫外线光源的紫外线辐射照度由制造

商给出特定距离条件下的紫外线辐射照度，如1m处的紫外线辐射照度。

在产品设计或实际使用时，设计条件或使用条件与制造商给出紫外线辐射照度参数往往不同，为此

需要供应商提供特定条件下的紫外线辐射照度值来进行产品设计或使用。但在实际工作中，往往无法及

时获取特定条件下的紫外线辐射照度值。为此，本标准提供一种简易的测算方法，用于根据设计条件或

使用条件对供应商提供的紫外线辐射照度值进行修正，为产品设计和使用提供参考。该方法依据的基本

原理是平方反比定律，平方反比定律又称为照度第一定律.它是一个关于光源照度与被照射物体之间距

离关系的定律：在点光源的垂直照射下,被照射物体表面的照度,与光源的发光强度成正比,与光源至被

照射物体的表面距离的平方成反比,其公式（B.1）为

E=c 2r
L

……………………………………（B.1）

式中：

E——辐射照度；

L——发光强度；

r——光源至被照射物体表面的距离。

由于通常情况下消毒器的紫外线光源除UVC-LED外，通常都不能近似为点光源，故在实际应用距离

反比关系对非点光源类的紫外线光源进行测算时需要进行一定的修正考虑，例如对所测算得到的照度值

进一步乘以某常数（例如，0.85）进行设计冗余补偿。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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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含汞紫外线消毒器涉汞安全指引

汞放电紫外线灯含有不同重量的放电物质——汞。当汞密封在紫外线灯的玻璃管内时，其不会对环

境和人造成伤害，但当灯管破损时或灯管废置后储存、运输中可能存在灯管破损导致灯内的汞散逸在空

气及环境中，其可能对环境和人造成危害，对于破损或废置的紫外线灯应该确保汞需根据规定（依据生

态环境部规定，含汞废物属于危险废物，应由有处理资质的有关单位进行处理）以环保的方式处理。对

于居民家中的紫外线消毒器中含汞紫外线灯应做为有害垃圾分类投放在有害垃圾箱中，并应注意轻放，

废有害垃圾应连带包装或包裹后投放，在公共场所产生有害垃圾且未发现对应收集容器时，应携带至有

害垃圾投放点妥善投放。

2016年4月28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批准《关于汞的水俣公约》

（以下简称《汞公约》），《汞公约》自2017年8月16日起对我国正式生效。根据公约，自2021年1月1

日起，禁止生产和进出口附件中所列添汞（含汞）产品，虽然含汞的紫外线杀菌灯并不在此禁止生产和

进出口产品目录中，但出于环境保护和减少对人的伤害风险的考虑，制造商应积极寻求减少汞使用或者

替代汞的措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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